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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動議㆓讀辯論演辭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動議㆓讀辯論演辭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動議㆓讀辯論演辭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動議㆓讀辯論演辭

主席：

我謹動議㆓讀《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

2. 《條例草案》目的是通過本㆞立法，為行政長官

選舉，以及與該選舉有關或相應的事宜，訂定條文。

3. 行政長官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亦代表香

港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所建立的政治架構㆗，擔當

㆒個獨特及關鍵的角色。所以，《基本法》有清晰的條文規

定選舉行政長官的原則和具體辦法。這些條文是我們草擬

《條例草案》的主要依據。

4. 此外，我們亦參考了第㆒屆行政長官選舉辦法，

以及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㆒些行之有效和廣為大眾接受

的選舉安排，根據行政長官選舉的特殊情況，作出適當的

調整，以配合實際的需要。

5. 我現在介紹《條例草案》其㆗七項主要範籌條文。

(㆒㆒㆒㆒ ) 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

6. 《基本法》附件㆒規定行政長官由㆒個有廣泛代

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基本法》附件㆓清楚列明負責選

出六名第㆓屆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委員會即附件㆒所指的選

舉委員會。《基本法》的意思十分明確。所以《條例草案》

規定，在㆓零零零年七月十㆕日組成並負責於同年九月選

出六名第㆓屆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委員會，亦會負責於㆓零

零㆓年選舉行政長官。因此，除去世、辭職或喪失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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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選區選民的登記資格外，現有的委員即為第㆒次根據

《條例草案》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7. 倘若有委員去世、辭去席位或喪失有關立法會㆞

方選區選民的登記資格，《條例草案》建議在指定情況之㆘

安排補選，以填補有關空缺，而在宗教界界別分組，則透

過補充提名來填補空缺。

(㆓㆓㆓㆓ ) 投票日期投票日期投票日期投票日期

8. 《條例草案》建議投票日期由行政長官決定，而

行政長官只可指定在其任期屆滿前六個月內的任何㆒日為

投票日。不過，倘若行政長官缺位，則由署理行政長官指

定在行政長官職位出缺後的六個月內任何㆒日為投票日。

(㆔㆔㆔㆔ ) 行政長官參選㆟資格行政長官參選㆟資格行政長官參選㆟資格行政長官參選㆟資格

9. 在《條例草案》㆗，我們清楚列明《基本法》第

㆕十㆕條所作的規定：即參選㆟必須年滿㆕十周歲，為香

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國公民，及在香港通常居住

連續滿㆓十年。此外，參選㆟必須沒有外國居留權。為此，

《條例草案》規定行政長官參選㆟袛可以持有特區護照、

身分證明書或由㆗華㆟民共和國任何部分的主管當局發出

的入境許可證，而不能持有外國護照和旅行証件。

10. 《條例草案》亦規定司法㆟員及訂明公職㆟員必

須辭去職務，才可以參選。這是為了維持司法㆟員的獨立

和公務㆟員的政治㆗立。

11. 至於立法會議員，《條例草案》建議如果他們符合

其他參選資格，是可以參選的。但當選之後，在㆗央作出

任命當日，將被視作已辭去立法會議席。這項規定是基於

《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不同的職責，兩者角色

不同。若同㆒㆟既擔任行政長官又是立法會議員，將出現

嚴重角色衝突及違背現行政治體制㆗兩者既互相制衡又互

相配合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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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另外，正如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㆒樣，罪犯、

破產㆟士、精神紊亂㆟士及在選舉五年內觸犯指定罪行的

㆟士皆無參選資格。

13. 在第㆒屆的行政長官選舉，有意參選的㆟士必須

以個㆟身分接受提名。若具有政黨或政治團體身分的㆟士

在表明參選意願前必須退出政黨或政治團體。《條例草案》

建議容許政黨或政治團體成員參選，但候選㆟要聲明以個

㆟身分參選。㆒旦當選後，有關㆟士須退出其所屬的政黨，

及承諾在任內不再加入任何政黨和不受任何政黨的黨紀約

束。

14. 我想清楚記錄在案我們反覆考慮過的有關法律

問題。我們得到的法律意見認為建議是完全符合《基本法》
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結社自由。

因為有關規定將會由本會以法律形式規限，在社會的整體

利益和行政長官個㆟權利兩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是合

理和目的相稱的。再者，在目前特區政治體制㆘是必要的，

有利於政黨發展，為特區締造㆒個多元化的政治環境。

15. 我跟著作進㆒步解釋。

16. 《基本法》第㆕十㆔條規定，行政長官是特區的

首長，代表特區，向特區負責，亦同時向㆗央㆟民政府負

責。《基本法》第㆕十五條則規定行政長官在特區通過選舉

產生，由㆗央㆟民政府任命。

17. 行政長官㆞位崇高，責任重大。《基本法》第㆕十

八條詳細訂明行政長官的職權，涉及範圍廣泛，其㆗包括

領導特區政府；簽署法案並公佈法律、簽署財政預算案、

發佈行政命令、任免法官、提請㆗央任免主要官員、赦免

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及代表特區處理㆗央授權的對外事

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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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基本法》第㆕十七條規定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

公和盡忠職守。所以，行政長官必須大公無私，凡事以香

港的整體利益為依歸，不偏不倚㆞去決定及執行政策，照

顧特區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保障全港六百多萬市民的權利

與及自由。要求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必須聲明是以個㆟

身份參選以及在當選之後，退出其所屬政黨及承諾在任內

不再加入政黨和不受任何政黨的黨紀約束，其目的是要保

證行政長官在執行職務時，能以特區整體利益為依歸，不

會祇照顧其所屬政黨的少數利益。這個目的是合法的，亦

是符合特區社會對行政長官的要求與及目前特區的政治體

制的實際情況。

19. 在第㆒屆行政長官選舉㆗，具有政黨或政治團體

身份的㆟只有在退黨後方可參選。《條例草案》所作出的規

定，與第㆒屆選舉有所不同，體現了《基本法》第㆕十五

條所要求的“循序漸進”、“按照實際情況”的兩個原

則。我們認為這個限制已在社會的整體利益和行政長官的

個㆟權利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是合理和與目的相稱的。

20. 我們亦考慮到目前香港政黨的發展。政黨已經積

極參與立法會及區議會的選舉，在這兩個議會㆗擁有相當

數目的議席，並全面㆞參與香港的各方面事務。政府在施

政時亦經常聽取各政黨的意見，加強同各政黨的合作以及

爭取各政黨的支持。但在目前特區的政治體制㆘，行政長

官有需要獨立於各政黨，讓各政黨能在公平的情況㆘，循

序漸進㆞發展，為特區締造㆒個多元化的政治環境。這不

單是民主社會其㆗㆒個必要的基本條件，亦對香港整體政

制發展有正面的作用。我們認為在現階段的政制發展，這

規定有利於而非阻礙政黨的發展。

21. 《基本法》第㆕十五條訂明，行政長官產生的具

體辦法由附件㆒規定，最終達至由㆒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

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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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日後，我們有需要根據附件㆒所訂立的機制檢討

特區的政治體制，以配合特區當時的實際情況以及實踐循

序漸進的原則。長遠來說，當我們日後考慮行政長官的選

舉制度時，我們會㆒併檢討行政長官候選㆟資格的各項要

求，以配合當時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㆕㆕㆕㆕ ) 提名提名提名提名

23. 行政長官選舉候選㆟必須取得最少㆒百名選舉委

員的提名。候選㆟必須在其提名表格㆖表明他會擁護《基

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這些規定是分別根據《基本

法》附件㆒和《基本法》第㆒百零㆕條而訂定的。

24. 提名期結束後，選舉主任必須在七日內藉憲報公

告獲有效提名的候選㆟的姓名，並㆒併公布提名該候選㆟

的選舉委員的姓名。公開提名候選㆟的㆟士的姓名以供公

眾查閱，是香港各級選舉㆒貫的安排。鑑於行政長官選舉

十分重要，選舉必須公開及具高透明度，故此建議將提名

㆟姓名的名單，除供公眾查閱外，還會在憲報刊登。

(五五五五 ) 退選退選退選退選

25. 候選㆟可在投票日前的最後㆒個工作日或之前退

選，以便候選㆟在面對無法預知的情況時可以考慮退出選

舉。儘管有候選㆟退出，行政長官選舉仍會繼續進行。

(六六六六 ) 投票方法投票方法投票方法投票方法

26. 倘若有兩個或以㆖候選㆟獲有效提名，《條例草

案》規定必須按㆘述方法舉行投票。在任何㆒輪選舉㆗，

㆒名候選㆟如從所投的有效選票取得過半票數即告當選。

不然，除得票最高者及第㆓最高者，其餘所有候選㆟均遭

淘汰。所餘㆘候選㆟會進入㆘㆒輪投票。有關程序會繼續

進行，直至有㆒名候選㆟取得過半有效選票便告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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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果只有㆒名候選㆟，㆒如立法會和區議會選

舉，他便會自動當選。

(七七七七 ) 選舉呈請及司法覆核選舉呈請及司法覆核選舉呈請及司法覆核選舉呈請及司法覆核

28. 選舉呈請將由㆒個專責的法律渠道處理。這項建

議與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的安排相若。鑑於行政長官選舉

的時間極為緊迫，故此所有選舉呈請必須在選舉結果宣布

後的七個工作日內提出。選舉呈請將首先在高等法院原訟

法庭進行聆訊，而就原訟法庭的判決而提出的㆖訴，可在

獲得終審法院的㆖訴委員會批准後，直接向終審法院提

出。

29. 此外，就行政長官的當選者是否妥為選出㆒事而

展開的司法覆核，必須在選舉結果公布後的㆔十日內提

出。這項規定的目的是要確保行政長官就任時的合法性。

假若在選舉後未能盡快解決有關法律挑戰，實有可能出現

嚴重憲法和法律問題。

30. 在提交《條例草案》予立法會審議前，我們已就

有關的初步立法建議諮詢政制事務委員會。政制事務委員

會委員多次表示《條例草案》事關重大，行政當局應盡快

完成草擬工作，盡早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我

們因應議員的要求，已經盡快完成草擬工作，在今㆝將《條

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我們殷切期望議員能盡早成立

條例草案委員會去審議《條例草案》。我們希望議員能盡早

完成審議工作，好讓我們有足夠時間草擬與選舉有關的附

屬法例。

31. 多謝主席。

政制事務局

㆓零零㆒年㆔月

CS677a (small font)


